
定義「政治重要人物」施加限制
這項《防止外來干預（對應措施）法

案》提出，將任何直接參與新加坡政治
事務的個人及組織，定義為「政治重要
人物」（PSP），所有政治重要人物必
須遵守規定規避外國干預風險。法案一
項要求便是所有政黨、政治人物、選舉
候選人及其選舉代理人，必須如實申報
與其他國家的任何關係，並申報所接受
的1萬坡元或以上本地和外來捐款。
《防止外來干預（對應措施）法案》

也將納入新加坡《政治捐款法》的現有
條例，但會進一步擴大覆蓋範圍，以防
外國勢力通過本地代理人進行干預。新
加坡目前不禁止國會議員、政治職務
者、國會領袖或國會反對黨領袖接受捐
款，也允許外國人為政黨、選舉候選人
和議員提供志願服務，但內政部指出，
這些都可以成為外國委託人影響新加坡
內政的潛在途徑，法案旨在填補這些漏
洞。

騷擾特定目標 假扮本地人違法
新加坡內政部指出，外來干預對新加

坡的政治主權和國家安全構成嚴重威
脅。在進行「敵意訊息宣傳」時，惡意
的外國行為體可能試圖在政治課題上誤
導新加坡人，通過渲染種族與宗教等具
爭議的課題來挑起不滿與不和，或試圖
削弱對新加坡公共機構的信心和信任。

當局列舉一系列外來干預手段，包
括創建假賬號並聲稱是本地人，讓用
戶誤以為賬戶是可信的；在社交平台
使用網絡機械人（bots）或投放廣告來
擴大訊息的接收率；結合假賬號和網
絡機械人，製造某個立場獲得廣大支
持的假象；以及煽動其他用戶惡搞、
騷擾或恐嚇特定目標等。鑑於新加坡
網絡發達、社會高度開放多元，當局
必須加強監督，提升民眾分辨不實訊
息能力。
內政部亦以過去外國勢力試圖干預新

加坡內政的事件為例，1980年代時任美
國駐新加坡大使館一等秘書亨德里克遜
曾秘密組織和培植一批新加坡律師，策
動並資助他們代表反對黨參加1988年
大選。當時其中一名獲美國資助的律
師、時任新加坡律師公會會長蕭添壽，
於大選前因違反《內部安全法令》被捕
入獄72日，認罪後獲釋，並於大選後一
宗逃稅案開審前潛逃美國，其後獲准入
籍美國。
內政部強調，新加坡蓄意散布網絡虛

假訊息對策特選委員會（SCOF）早在
2018年便警告境外相關虛假訊息已流入
新加坡，且新加坡極易受到外部勢力影
響。除提升國民甄別能力外，新加坡法
律也需與時俱進，「法律將加強我們應
對外國干預能力，保證國民自行決定如
何治理我們的國家，享受我們的生
活。」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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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內部事務、影響社會穩

定，新加坡內政部13日便向國會提

交新法案，旨在預防、發現與阻止外國透

過「敵意訊息宣傳」（HIC），勾結境內的外國代

理人干涉新加坡內政，具體措施包括強制社交平台披露相關

用戶訊息、刪除敵對內容，甚至封禁特定賬戶。內政部強調新加坡

社會開放多元，極易受境外勢力影響，因此與其他國家一樣需要立

法保障政治主權和國家安全。

新加坡內政部13日向國會提交
《防止外來干預（對應措施）法
案》進行首讀，法案提出將網絡和
社交平台列為重點監管對象。除要
求網絡服務供應商（ISP）配合屏蔽
敵意內容、披露特定訊息供當局調
查外，法案更規定在必要時，可以
封禁散播敵意資訊的應用程式。當
局亦提醒新加坡民眾在享受言論自
由的同時，必須警惕敵意宣傳行
動，更不應以身試法成為外國代理
人代表，否則將受到法律懲罰。

有權要求提供資料
法案提出賦予內政部長權力，向

社交平台、相關電子服務平台、互
聯網接入服務商，以及擁有或經營
含可疑內容的網站或社媒頁面的
人，發布「技術協助指示」，要求
他們透露當局所要的資訊，以便當
局確認有害訊息是否由外國代理人
或其代表散布的。
如果有理由相信社媒或相關電子

服務的用戶賬號被用作、或有意被
用作敵意訊息宣傳，內政部長也有
權發布「賬戶內容限制指示」，要
求屏蔽這些賬戶的內容，無法在新
加坡看到。
在更嚴重的情況下，例如當內容

煽動暴力或引起社群之間的敵意，
內政部長可發出「通訊限制指
示」，要求訊息散播者立即停止向
新加坡受眾傳達特定敵意訊息。內
政部長也可發出「屏蔽指示」或
「網絡連接阻斷指示」，分別要求
互聯網中介或ISP介入，屏蔽敵意
訊息。

有害程式禁出售廣告
除封鎖特定內容外，法案亦提出

要求應用程式平台服務供應商，封
禁被外國代表使用、曾被用於散播

敵意資訊的應用程式，禁止用戶在
新加坡下載。若有網站發布敵意資
訊，違規一次便會被視作「有害內
容供應商」，網站必須據此進行標
註，任何人都不可在此類網站或推
廣此類網站的平台購買廣告位，否
則將被視作犯罪。
法案亦提出授權內政部，要求各

方透過報刊、社交平台、電訊通訊
及網絡渠道，以「明顯且及時」方
式傳遞強制性訊息，讓新加坡國民
警惕敵意宣傳活動。任何曾收受資
助散播敵意資訊者，必須退還資助
或上交當局，新加坡公民、居民及
當地註冊企業均會受到該法案規
管。
內政部聲明亦強調，法案不會限

制發表自身政見的普通民眾，只會
針對外國代理人等對象，「新加坡
民眾有權討論政治。即使部分評論
內容對新加坡和當局非常尖銳，
法案也不會適用於以公開、
透明、有理有據的方式
報道或討論新加坡
政治的海外個人
或出版物。」
●綜合報道

新加坡《防止外來干預（對
應措施）法案》聚焦處理網絡
上的外國干預行為，當局現時
其中一個重點對象，便是名為
「網絡公民」（The Online
Citizen）的網絡媒體，該網站
多次未按要求申報營運資金來
源，為網站撰寫文章的作者亦
非新加坡人，背後動機成疑。
內政部長尚穆根曾在2019年

9月的一場會議上，談及應對外
國干預問題，他指出在網絡以
外，外國干預會以外交渠道、
代理人、媒體、非政府組織等
形式出現，不過干預行為亦已
適應現代技術，敵意組織借助
網絡，可以更廉價、簡單及有
效地傳播資訊，成為必須處理
的國家主權及安全問題。尚穆
根同時解釋，facebook等科企
因不願意損害本身的營運模
式，不可能做到自我規管，因
此新加坡有必要立法。

聘大馬人撰文左右輿論
尚穆根當時便點名提到「網
絡公民」，指網站上曾刊載
文章，對總理李顯龍作出
指控，或呼籲新加坡公

務員支持香港示威等，相關文
章是由一名名為魯巴希尼的馬
來西亞女性所寫，不過尚穆根
認為，一般讀者很容易便會假
設作者是新加坡人。尚穆根質
疑，一名身在大馬的外國人撰
寫大量文章，試圖左右新加坡
的輿論，他質問「是誰控制
她？是誰支付她薪酬？她的目
的是什麼？」
「網絡公民」亦有與韓俐
穎、覃炳鑫等新加坡社運人士
合作，兩人過往已曾成立另一
獨立媒體網站New Naratif，據
尚穆根所指，New Naratif正正
是由外國組織所資助。
有關「網絡公民」的資金來
源亦一直成疑，資訊通信媒體
發展局在本月初再公布，由於
網站屢次未申報資金來源，故
局方要求網站負責人為違規行
為提供充分理由，否則會採取
適當執法行動。資訊局強調，所
有向局方註冊、在網上推廣或討
論新加坡政治問題的網站，都必
須保持資金來源透明，以防網站
受外國機構或資金控制，確保新
加坡政治環境不受外國勢力干
預。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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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當
局希望同時
提升民眾分
辨不實訊息
的能力。

路透社

●●新加坡稱當地社會開放多元新加坡稱當地社會開放多元，，極極
易受境外勢力影響易受境外勢力影響。。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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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外來干預（對應措施）法案》13日提交新加
坡國會首讀，法案提出針對企圖透過「敵意訊息宣
傳」和本地代理人，干預新加坡內政的外部勢力。
根據法案，新加坡內政部有權調查潛在外部干預行
為，制止敵對通訊行動

●這類人或團體必須披露與外國實體的關係。不論是
本地或外國捐款者，只要單筆捐款達 1萬坡元或以
上，或是分數次捐款但總額達1萬坡元或以上，獲得
捐款的「政治重要人物」都須向當局申報

●●新加坡政客新加坡政客
或將需要申報或將需要申報
與外國關係與外國關係。。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網絡公民」被官員點名質疑。 網上圖片


